
环境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按专业类别分为甲、乙两个级别。

环境工程设计乙级专项资质标准

一、乙级

1、资历与信誉

（1）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；

（2）社会信誉良好，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。

2、技术条件

（1）专业配备齐全、合理、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和数量符合所申请专项资质

标准中“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”的规定。

（2）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5 年从事环境工程设计

经历，且主持过中型环境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 2 项，具备执业注册资格（限一级）

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

（3）在主要专业技术负责人配置表规定的人员，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主要技术

负责人主持过申请专业类别大型环境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 1 项，具备中级及以上

专业技术职称。

3、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

（1）有固定的工作场所，并具有必备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。

（2）企业管理组织机构、档案管理体系健全、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，并有效运

行。

二、承担业务范围

可承担中型以下规划环境工程（含建构筑物和非标准设备等）专项设计。


